附件1
※※※学院2023届毕业生团组织关系转出需开具介绍信信息汇总表
     学院团委：(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团委书记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	序号
	姓名
	学 号
	团支部
	团费是否缴齐
	接收单位
（需要开具转出介绍信填写）
	备注

	1
	
	
	
	是/否
	海淀区公安局双榆树派出所团委
	

	2
	
	
	
	是/否
	共青团北京大学委员会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
注：学院负责人携此表在指定时段内至知行楼314办理，团组织关系介绍信仅以学院为单位开具。为加快办理效率，请需要开具团组织关系介绍信的毕业生团员提前填写、打印附件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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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	
	
	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组织关系介绍信

	
团组织关系介绍信存根

由何处  青岛农业大学※※学院   
	
	
     （接收单位团组织）    ：

现介绍        同志团组织关系由青岛农业大学※※学院※※团支部去你处，望贵处给予接洽。

	姓名
	※※
	联系电话
	※※
	
	姓名
	※※
	性别
	※※
	身份
证号
	※※

	身份证号
	※※
	团费
交至
	2023年7月
	
	由何处
	※※团支部
	去往何处
	※※团支部
	团费
交至
	20※※年※月

	由何处
	※※团支部
	去何处
	※※团支部
	
	
	
	
	
	
	

	原由：（升学、毕业、转学、退学、休学等）

年  月  日
	
	
共青团青岛农业大学委员会
   年   月   日


虚线左侧存根部分由校团委留存，以备必要时查阅。
右侧部分由团员本人保存。

附件8
流动团员管理服务告知书

流动团员同志：
为更好加强流动团员管理服务，根据团章和有关规定，现将有关事宜告知如下：
1. 流动团员应严格执行团章规定，认真履行团章第一章第二条规定的团员义务。
2. [bookmark: bookmark3]流动团员应配合所在团组织完成线上组织关系转接、线下报到，主动加入所在团组织网上流动团员社群，自觉接受团组织的教育管理，积极参加组织生活。
3. 流动团员工作单位或居住地相对固定的，应将组织关系及时转出。
4. 流动团员应至少每6个月与所在团组织联系1次，手机号码等联系方式发生变更，应及时告知所在团组织。与团组织失去联系1年以上的团员停止团籍，停止团籍2年后无法联系的，按照自行脱团予以除名。
5. 没有正当理由，不按规定交纳团费、不过团的组织生活，或连续6个月不做团组织分配的工作，按照自行脱团予以除名。
6.请务必珍惜团员身份，被停止团籍、除名的，将对本人今后的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无法弥补的影响。

团组织联系人：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【回执信息栏】
团员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本人手机号码：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团员签名：
   年   月   日
